
 

 

 

 

 

 

永政办发〔2010〕13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对行政审批“两集中、两到位”改革工作

开展督查的通知 
 

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： 

为了进一步落实我县行政审批“两集中、两到位”改革工作，

按照省、市要求和县委县政府有关会议精神，决定对我县有关部

门单位行政审批“两集中、两到位”改革工作落实情况开展督查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督查范围: 

全县具有行政审批服务职能的单位。 

二、督查内容: 

（一）有关行政审批“两集中、两到位”改革会议精神贯彻

落实情况； 

- 1 - 



（二）按照县编委的批复文件和 2月 1日会议精神，本部门

是否已制定行政审批“两集中、两到位”改革具体实施方案，包

括行政审批职能整合、行政审批服务科负责人任命、审批科室人

员调整、行政审批事项授权，以及进中心窗口有关安排等。 

三、时间安排: 2 月 24 日---3 月 4 日  

四、人员组成: 

由县委县政府领导带队，县纪委（监察局）、县人事局（编

办）、县法制办、县审管办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督查组。 

第一组  组  长: 陈建良（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） 

        副组长：戴源涌（县审管办） 

        成  员：邵忠信（县纪委）、毛国斌（县人事局）、    

李乐乐（县法制办）、周健（县审管办） 

第二组  组  长: 狄鸿鹄（县委常委、纪委书记） 

        副组长：麻久燎（县纪委） 

        成  员：周俊晓（县纪委）、戴德明（县人事局）、    

邹淑龙（县法制办）、汪庆珍（县审管办） 

五、分组督查对象: 

第一组（19）: 环保局、国土资源局、规划建设局、经贸局、

文化局、财政(地税)局、卫生局、民宗局、教育局、交通局、公

路段、公管所、司法局、档案局、工商局、人行、计生局、盐务

局、气象局 

第二组（19）：发改局、房管局、公安局、人事局、民政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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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景旅游局、水利局、安监局、农业局、林业局、科技局、体育

局、人防办、统计局、国税局、质监局、公积金中心、烟草专卖

局、残联 

 

 

 

二○一○年二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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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综合  行政  督查  通知 

抄送：县委办，县纪委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0年2月2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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